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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總則、親屬與繼承編概要》 
一、甲以其五歲之子乙的名義購買A屋，試問：（每小題10分，共30分） 

該代理之法律行為是否有效？ 

乙十六歲時，就讀高職餐飲管理科，甲同意乙開設一家專賣定食簡餐的小店，因經驗不

足，買進了成本太高的大明蝦作為食材，有虧損倒閉的可能，被甲禁止其再買進該種明蝦

作料理販售，但乙仍再度向水產商人丁訂購了一批明蝦。不知情的丁於出貨後，得否向乙

收取明蝦的貨款？

乙十六歲時，尚未考到機車駕照即騎乘甲之機車外出，想要找同學討論功課，未料乙居然

在路上把一位正在外出散步的老先生丙撞死了。丙已喪偶，家中已成年的獨生子戊出面處

理喪葬事宜。乙之侵權行為能力為何？

試題評析 

（一）本題測驗親子間之法定代理關係，父母代理子女所為之法律行為基本上有效。

（二）本題涉及限制行為能力人獨立營業的問題，特別考民法第85條第2項營業限制能否對抗

善意第三人之問題。

（三）本題測驗侵權行為之責任能力內涵，需要特別強調責任能力（侵權行為）與行為能力

（法律行為）無關，乙應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考點命中 《民法概要》，高點文化出版，陳義龍律師編著，2023年7月，頁2-21~22、5-9。 

答： 
(一) 甲代理乙購買A屋之行為有效：

1.按民法第103條規定，代理人於代理權限內，以本人名義所為之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又

母為其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民法第1086條第1項亦有明文。

2.據上規定，甲為乙之法定代理人，甲代理乙與他人訂立A屋之買賣契約，應為有效。

(二) 丁得向乙收取明蝦的貨款：

1.按民法第85條規定，法定代理人允許限制行為能力人獨立營業者，限制行為能力人，關於其營業，有

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力人，就其營業有不勝任之情形時，法定代理人得將其允許撤銷或限制之。但

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2.本案乙16歲為限制行為能力人，適用民法第77條以下之規定，而甲同意乙經營餐飲事業，乙購買食材

等行為，均在民法第85條獨立營業之概括允許範圍。次查，甲禁止乙再行購買明蝦食材，乃依照85條

第2項所為之限制，但不得對抗善意之丁，丁仍得主張其與乙間之明蝦買賣契約有效，丁得依民法第

367條向乙請求貨款

(三) 乙有責任能力，應對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1.按侵權行為要件之有責性，以行為人有責任能力為斷，而責任能力係以識別能力之有無，即判斷行為

人是否認識行為意義及預見其行為所生之後果等，此與行為能力判斷能否從事法律行為無關，此觀諸

民法第187條規定自明。

2.次按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或殯葬費之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2條

第1項、第194條分別定有明文。

3.查本案乙16歲雖為限制行為能力人，然依其年齡、智識程度應能認識無照駕駛容易造成危害，乙有責

任能力，乙不法侵害丙之生命權，致生死亡之結果，丙之子戊得依上開規定向乙請求殯葬費損害及慰

撫金。

【參考書目】 

王澤鑑，民法總則，自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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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回答下列問題： 

甲透過跨國婚姻媒合單位找到一位外籍女子乙，兩人結婚，婚後甲、乙生下A、B兩名子

女，甲於婚後第八年，乙已取得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之後離婚，甲、乙約定由甲單獨行使

親權，甲於離婚後第三年死亡，往生前甲留下一份有效的代筆遺囑，內容係交代死後A、B

由其兄嫂丙、丁收養。乙離婚後一直有到前夫家裡探望A、B，不同意夫家將A、B出養給

丙、丁的安排。丙、丁能否收養八歲和十歲的A、B？（20分） 

戊、己婚後並無生下任何兒女，遂共同收養庚、辛之兒子C為養子。C於被收養後，從養父

戊方之姓氏，未料戊為躲避個人債務之追討，於C七歲時，即離家出走未歸已有數年，己均

靠娘家幫助照顧C子並維持家庭基本生活開銷。戊、己未離婚，己得否於C尚未成年時，聲

請法院宣告變更C之姓氏為己方之姓氏？（15分） 

試題評析 

（一）本題測驗「親權（法定代理人）」（民法第1076條之2）與「父母固有權利」（民法第

1076條之1）之區分，攸關是否符合收養要件「同意」之內涵。 

（二）本題則是簡單的法條運用，夫妻之一方在不經他方配偶的同意下，聲請法院變更子女姓

氏，於收養情形也是一樣（準用規定）。 

考點命中 《民法概要》，高點文化出版，陳義龍律師編著，2023年7月，頁32-12、15。 

 

答： 
(一) 丙、丁不得收養A、B： 

1. 民法第1086條第1項規定，父母為其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此為親權之內涵，父母之所以為未成

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乃親權之故。 

2. 次按子女被收養時，應得其父母之同意。但有父母之一方或雙方對子女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或有其他顯

然不利子女之情事而拒絕同意、父母之一方或雙方事實上不能為意思表示，不在此限，民法第1076條

之1定有明文，通說認為，此為父母基於血統關係對子女之固有權利，而有親權之有無無涉。 

3. 再按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被收養時，應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民法第1076條之2第2項規定甚明。 

4. 據上規定及說明，本案由甲單獨行使A、B之親權，甲以法定代理人身分依照民法第1076條之2規定同

意C出養，仍須經不具親權之母乙同意，始符合民法第1076條之1規定，故丙、丁不得收養A、B。 

(二) 己得聲請變更C為己之姓氏： 

1. 如有父母之一方或雙方生死不明滿三年，或一方顯有未盡保護或教養義務之情事，法院得依父母之一

方或子女之請求，為子女之利益，宣告變更子女之姓氏為父姓或母姓，於收養情形亦同，民法第1059

條第5項、第1078條第3項定有明文。 

2. 本案戊、己為C之養父母，戊有常年未歸生死不明，且對C亦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己得依上開規

定，向法院聲請變更C從己之姓氏。 

【參考書目】 

林秀雄，親屬法講義，元照出版。 
 

三、甲已喪偶，育有子女丙一人，甲因車禍過世，死亡時留下一棟A屋，價值新臺幣（以下同）

一千萬元，尚有向B銀行商借之四百萬元貸款未付。B銀行於出借款項時，要求甲將A屋設定

抵押權予B。甲另向C借款八百萬元尚未清償，還以合法有效的遺囑交代遺贈外遇對象D二百

萬元。丙於知悉甲死亡後八個月開具甲之遺產清冊陳報法院。丙另先將遺贈二百萬元交給其

認識的D，以答謝D照顧甲之晚年生活，結果導致C所經營的公司週轉資金不足，幾乎倒閉，

受有損害。試問甲之遺產繼承應如何處理？（35分） 

試題評析 

開具遺產清冊後，應該要按照「優先權（擔保）之債權、無擔保債權、遺贈」之順序清償，本

題即在測驗違反清算程序，繼承人所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與不當受領人（受遺贈人）之返還

利益責任。 

考點命中 《民法概要》，高點文化出版，陳義龍律師編著，2023年7月，頁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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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一) 甲之遺產清償順序為B、C、D： 

1.按第1157條所定之公示催告屆滿後，繼承人對於在該一定期限內報明之債權及繼承人所已知之債權，

均應按其數額，比例計算，以遺產分別償還。但不得害及有優先權人之利益。且繼承人非償還債務

後，不得對受遺贈人交付遺贈，民法第1159條第1項、第1160條分別定有明文。 

2.依照題示，甲之遺產僅A屋，B對甲之債權400萬元設有A屋抵押權而為優先權利，C對甲之800萬元債

權則為無擔保債權，則次之。受遺贈200萬之人D則屬最後順位受清償者。 

(二) C得向丙請求600萬元之損害賠償： 

1.繼承人違反前揭第1159、1160條之規定，致被繼承人之債權人受有損害者，應負賠償之責，民法第

1161條第1項規定甚明。 

2.如前所述，甲之遺產清償順序為B、C、D，繼承人丙竟先對D為清償200萬元，致C受有損害。如丙按

前揭順序清償，C可受清償600萬元，此即屬C之損害，故C得依第1161條第1項規定，向丙請求600萬

損害賠償。 

(三) C得向D請求返還200萬元： 

1.因前揭情形受有損害之人，對於不當受領之受遺贈人，得請求返還其不當受領之數額，民法第1161條

第2項亦有明文。 

2.如依照前揭遺產清償順序，D應無法受償，竟不當受領200萬元，受損害之人C除得向丙請求損害賠償

外，尚得依第1161條第2項規定，請求D返還不當受領之200萬元。 

【參考書目】 

林秀雄，繼承法講義，元照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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